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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97_E7_9C_81_E4_c55_533957.htm 湘建建[2007]174号各

市州建设局（建委），衡阳市、邵阳市建工局，各有关单位

： 根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3号），我厅

制定了《二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有何问题，请与我厅建筑业管理处联

系。 联系电话：0731-2212254、4446302 附件： 1、变更注册

申请表 2、补办申请表（略） 3、 延续注册申请表 4、增项注

册申请表 5、重新注册申请表 6、注册申请表 7、注销注册申

请表湖南省建设厅二OO七年五月三十日湖南省二级建造师注

册实施办法 一、注册管理体制 第一条 为规范湖南省二级建造

师注册管理工作，依据《行政许可法》、《注册建造师管理

规定》（建设部令第153号）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办

法。 第二条 在湖南省境内二级建造师注册管理适用本实施办

法。 第三条 湖南省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称建设厅）为湖南省

二级建造师注册机关，负责二级建造师注册审批工作。 市、

州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州建设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二级建造师注册申请受理、初审工作。 

省交通、水利部门负责全省公路、水利水电专业二级建造师

注册审核工作。 二、注册申报程序 第四条 申请人申请注册前

，应当受聘于一个具有建设工程施工或勘察、设计、监理、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资质的企业，与聘用企业依法签订聘用

劳动合同。申请人向聘用企业如实提供有关申请材料并对内

容真实性负责，通过聘用企业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市、州



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其中各专业厅局所属企业向其

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及省属无主管企

业直接向建设厅提出注册申请。 第五条 注册申请实行网上和

书面相结合的申报方式。申请人应当在湖南建筑信息网（网

址：www.hunanjz.com）上进行填报，网上申报成功后自动生

成打印所需申请表。 第六条 注册申请包括初始注册、延续注

册、变更注册、增项注册、注销注册和重新注册。二级注册

建造师因遗失或污损注册证书、执业印章的，可申请补办或

更换。 第七条 初始注册 申请人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3年内

可申请初始注册。逾期未申请者应当提供相应专业继续教育

证明，其学习内容应当符合建设厅关于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

教育的规定。 申请初始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二级建造师初始注册申请表》（附表1-1）； （二）

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申请人与聘

用企业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或申请人所在企业出具的

劳动、人事、工资关系证明； （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

的申请人在聘用企业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凭证及帐

户清册复印件（退休人员仅需提供退休证明复印件）； （五

）逾期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证明材

料复印件。 申报材料由申请表和（二）、（三）、（四）、

（五）部分合订后的材料附件组成。 聘用企业将《企业二级

建造师初始注册申请汇总表》（附表1-2）和申请人的申请表

、材料附件报市、州建设主管部门。其中，申请建筑、市政

、矿业、机电专业注册的，应当提交申请表一式二份和材料

附件一式一份；申请公路和水利水电专业注册的，应当提交

申请表一式三份和材料附件一式二份；申请公路和水利水电



专业增项注册的，每增加一个专业应当增加申请表一式一份

和材料附件一式一份。 市、州建设主管部门将《市、州建设

主管部门二级建造师初始注册初审意见表》（附表1-3）、《

市、州建设主管部门二级建造师初始注册初审汇总表（企业

申请人）》（附表1-4）、《市、州建设主管部门二级建造师

初始注册初审汇总表（专业）》（附表1-5）和申请人的申请

表、材料附件报建设厅。其中，申请建筑、市政、矿业、机

电专业注册的，应当提交申请表一式一份和材料附件一式一

份；申请公路和水利水电专业注册的，应当提交申请表一式

二份和材料附件一式二份；申请公路和水利水电专业增项注

册的，每增加一个专业应当增加申请表一式一份和材料附件

一式一份。材料报送按《市、州建设主管部门二级建造师注

册申请材料报送目录》（附表1-6）要求办理。 涉及公路和水

利水电专业申请注册的，建设厅将申请人的申请表一式一份

和材料附件一式一份送省有关专业部门。 省有关专业部门对

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填写《省有关专业部门二级

建造师初始注册审核意见表》（附表1-7），连同按企业申请

人汇总后生成的《省有关专业部门二级建造师初始注册审核

汇总表》（附表1-8）移送建设厅。 第八条 延续注册 注册有

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届满30日前，按相

关规定申请延续注册。延续注册的有效期为3年。 申请延续

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二级注册建造

师延续注册申请表》（附表2-1）； （二）原注册证书； （

三）申请人与聘用企业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或申请人聘用企

业出具的劳动、人事、工资关系证明； （四）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出具的申请人在聘用企业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凭证及帐户清册复印件（退休人员仅需提供退休证明复印件

）； （五）申请人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证明材料

复印件。 申报程序和材料份数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 第九条 

变更注册 在注册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形的，应当及时申请

变更注册。变更注册后，有效期执行原注册证书的有效期。

1、执业企业变更的； 2、所在聘用企业名称变更的； 3、注

册建造师姓名变更的。 申请变更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

列材料： （一）《二级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请表》（附

表3-1）； （二）注册证书原件和执业印章； （三）执业企

业变更的，应当提供申请人与新聘用企业签订的聘用劳动合

同或申请人聘用企业出具的劳动、人事、工资关系证明，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凭证及帐户清册，以及工作调动证

明复印件（与原聘用企业解除聘用合同或聘用合同到期的证

明文件、退休人员的退休证明）； （四）申请人所在聘用企

业名称发生变更的，应当提供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和企业所在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

更函复印件； （五）二级注册建造师姓名变更的，应当提供

变更后的身份证明原件或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

证明。 第十条 增项注册 注册建造师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证书可

申请增项注册。取得增项专业资格证书超过3年未注册的，应

当提供该专业最近一个注册有效期继续教育学习证明。准予

增项注册后，原专业注册有效截止日期保持不变。 申请增项

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二级注册建造

师增项注册申请表》（附表4-1）； （二）增项专业资格考试

合格证明复印件； （三）注册证书原件和执业印章； （四）

增项专业达到继续教育要求证明材料复印件。 申报程序和材



料份数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 第十一条 注销注册 二级注册建

造师有《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

由建设厅办理注销手续。 申请人或其聘用的企业，应当提供

下列材料： （一）《二级注册建造师注销注册申请表》（附

表5-1）； （二）注册证书原件和执业印章； （三）符合《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证明复印件

。 二级注册建造师本人和聘用企业应当及时向市、州建设主

管部门提出注销注册申请，市、州建设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建

设厅注销注册；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注册机关举报；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告知

注册机关。 第十二条 重新注册 二级建造师注销注册或者不予

注册的，在重新具备注册条件后，可申请重新注册，重新注

册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 申请重新注册的，申请人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 （一）《二级建造师重新注册申请表》（附表6-1

）； （二）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

申请人与聘用企业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或聘用企业出

具的劳动、人事、工资关系证明； （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出具的申请人在聘用企业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凭证

及帐户清册复印件（退休人员仅需提供退休证明复印件）； 

（五）达到继续教育要求证明材料复印件。 申报程序和材料

份数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 第十三条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

失补办 二级注册建造师因遗失注册证书、执业印章的，应当

向市、州建设主管部门提出补办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

一）《二级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

更换申请表》（附表7-1）； （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

）省级以上报纸刊登的遗失声明原件。 市、州建设主管部门



初审后出具初审意见连同材料报建设厅办理。 第十四条 注册

证书、执业印章污损更换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污损的，可向

市、州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更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

）《二级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更

换申请表》； （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污损的注册证

书原件、执业印章。 市、州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后出具审核意

见连同材料报建设厅更换。 第十五条 取得二级建造师资格证

书的人员，可对应下述专业申请注册：建筑工程、公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矿业工程、机电工程。 资

格证书所注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按建筑

工程专业申请注册；资格证书所注专业为矿山工程的按矿业

工程专业申请注册；资格证书所注专业为冶炼工程的，可选

矿业工程或机电工程之中的一个专业申请注册；资格证书所

注专业为电力工程、石油化工工程、机电安装工程的，按机

电工程专业申请注册。 三、受理和初审 第十六条 市、州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参照《建设部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工作规程》（

建法[2004]111号）和《湖南省建设厅印发〈关于加强全省建

设系统专业技术、执业人员资格、企业资质和评优评奖推荐

审定工作监督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湘建党[2005]12号）的

规定，进行二级建造师注册申请的受理、初审工作，注册申

请受理和初审工作不得由同一人办理，确保程序合法，行为

规范。 第十七条 市、州建设主管部门按照初始注册、延续注

册、变更注册、增项注册、重新注册、遗失补办、污损更换

和注销注册有关规定，对注册申请人材料的完整性进行查验

。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

更正。 申请注册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的法定形式，或者申请



人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申请人的注册

申请，并向申请人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申请材料

不符合本规定或材料不齐全，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向申请人

出具《行政许可补正有关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齐、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逾

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注册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或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企业注

册的； （三）未达到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要求的； （四）受

到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五）因执业活动

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

止不满5年的； （六）因前项规定以外的原因受到刑事处罚

，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3年的； （七）

被吊销注册证书，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2

年的； （八）在申请注册之日前3年内担任施工企业项目负

责人期间，所负责项目发生过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的； （九

）申请人的聘用企业不符合注册企业要求的； （十）年龄超

过65周岁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 第十八条 市、州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初

审，认真核对资格证书、学历证书、身份证明、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凭证及帐户清册、继续教育证明和聘用合同

等是否真实，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等，按规定填写初审意

见。 第十九条 市、州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初始注册、重新注

册、增项注册，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申请人注

册条件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作出书面初审意见；对申请

延续注册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日内对申请人注册条



件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作出书面初审意见。初审意见为

不同意的需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各专业厅局所属企业取得二

级建造师资格证书人员申请注册，由各专业厅局负责受理和

初审，其材料报送程序和初审要求，比照市、州建设主管部

门职责范围执行。 省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及省属无主管的企业

取得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人员申请注册，由企业汇总按要求直

接报建设厅。 四、审核与审批 第二十一条 对申请初始注册、

重新注册、增项注册的，建设厅收到初审意见后，20日内审

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审批结果向社会公告。省国资委管

理的企业及省属无主管企业申请注册的，建设厅自收到申请

材料后，20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审批结果向社会

公告。省交通和水利专业部门，应当自收到全部注册申请材

料之日起，在10日内审核完毕，作出书面审核意见汇总后移

送建设厅。建设厅收到审核意见结果后，20日内审批完毕并

作出书面决定，审批结果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二条 对申请变

更注册、注销注册，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更

换的，由建设厅负责办理，5日内办结。 建设厅负责执业企

业、企业名称和注册建造师姓名变更，审查合格的，在注册

证书变更注册记录栏进行登记。跨市、州变更的，由注册建

造师提出变更申请，通过原聘用企业报原市、州建设主管部

门同意后，由调入地市、州建设主管部门申报，建设厅审查

办理，10日内办结。 建设厅负责注销注册办理，销毁收回的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办结10日内将在湖南建筑信息网

（www.hunanjz.com）上公告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注销情况。 

建设厅负责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销毁

更换收回的注册证书、执业印章，办结10日内将在湖南建筑



信息网（www.hunanjz.com）上公告注册证书、执业印章补办

或更换情况。 第二十三条 对申请延续注册的，建设厅收到初

审意见后，10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审批结果向社

会公告。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及省属无主管企业申请注册的，

建设厅自收到申请材料后，10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

，审批结果向社会公告。省交通和水利专业部门应自收到全

部注册申报材料之日起，5日内审核完毕，作出书面审核意见

汇总后移送建设厅，建设厅收到审核意见结果后，10日内审

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审批结果向社会公告。审批日期为

注册证书签发日期，注册证书自签发之日起有效期3年，执业

印章与注册证书有效期相同。 第二十四条 建设厅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10日内，向准予注册的申请人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经审批同意延续注册、增项注册、

注销注册的，建设厅在注册证书内页加贴建设厅统一印制的

防伪贴，并加盖骑缝印章。 经审批同意初始注册、延续注册

、增项注册、重新注册的，建设厅负责注册证书、执业印章

统一编号后发放。 五、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第二十五条 注册

证书 注册证书采用墨绿纸制材料，形状为长方形，长124mm

，宽87mm，由建设厅统一印制。 （一）注册证书采用两种

编号体系。注册编号由一个汉字和12位阿拉伯数字组成，证

书编号为全省注册证书印制流水号； （二）注册编号规则适

用于二级注册建造师的注册编号。注册编号的汉字和各组数

字的含义为：1、编号首位汉字表示现注册省份简称，湖南为

“湘”。 2、第2位表示注册建造师级别，二级为2； 3、第3

、4位表示初始注册时受聘企业所在地市、州行政区划代码，

如长沙为“01”、常德为“07”等。 4、第5、6位表示取得资



格证书年份，如2005年取得资格证书的，表示为“05”； 5、

第7、8位表示初始注册年份，如2007年初始注册的，表示为

“07”； 6、第9-13位表示初始注册时，申请人在注册申请地

市、州注册流水号，如第1个表示为“00001”。 例如：

湘201050700001，表示该注册建造师的注册地是湖南，级别是

二级，首次注册地是长沙市，资格证书为2005年取得，首次

注册年份为2007年，首次注册时流水号是00001. （三）注册编

号一经注册不得改变。延续注册、变更注册和重新注册的，

注册编号不随注册市、州改变而改变，编号仍沿用初始注册

时编号。 （四）注册证书的注册编号与执业印章的注册编号

相同。 第二十六条 执业印章 （一）、执业印章式样执业印章

式样如下图：（略） 1、印章形式为同心双椭圆。规格分别

为：外圆长轴50mm、短轴36mm，内圆长轴36mm、短

轴22mm，印模颜色为深蓝色。 2、执业印章按样章的规格、

形式制作，并依次标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

建造师执业印章”，宋体、字高4mm； （2）印章持有人姓

名，中隶书、字高4mm； （3）注册编号与印章校验码，宋

体、字高3.5mm； （4）注册专业，宋体、字高3mm； （5）

执业印章有效期截止日期，宋体、字高2.5mm； （6）聘用企

业名称，宋体、字高4mm. 3、“湘201050700001（02）”中，

“湘201050700001”为注册编号，02为印章校验码。 4、样章

中“2010.09.07”表示印章有效截止日期是2010年9月7日。 （

二）执业印章校验码 印章校验码由2位阿拉伯数字组成，表

示印章遗失作废后补办印章的累计次数。初始注册时校验码

为00，第1次补办为01，最多次数为99. （三）注册专业简称 

建筑工程专业简称“建筑”，公路工程专业简称“公路”，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简称“水利”，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简称“

市政”，矿业工程专业简称“矿业”，机电工程专业简称“

机电”。各专业简称之间由一个空格“ ”连接，表示有多个

注册专业，如“建筑 公路”表示建筑工程专业、公路工程专

业。 （四）无论申请人注册一个专业还是多个专业，只能核

发一本注册证书和一枚执业印章。 （五）注册多个专业，由

于专业增项注册、延续注册、注销注册导致专业之间注册有

效截止日期不同的，执业印章有效截止日期为注册有效期最

早截止专业的日期。 六、其他 第二十七条 市、州建造师注册

后，在领取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时，应当同时向申请地市、

州建设主管部门交回原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建设

厅负责证书销毁。 第二十八条 二级建造师注册费、注册证书

费和印章制作费由建设厅报省物价管理部门核定后按规定收

取。 第二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由建设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